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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568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为国家标准，编

号为 GB 50854—2013，自 2013 年 7 月 1日起实施。其中，第 1.0.3、

4.2.1、4.2.2、4.2.3、4.2.4、4.2.5、4.2.6、4.3.1 条(款)为强制

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 年 12 月 25 日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9 年工程建设标

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函[2009]88 号)的要求，为进

一步适应建设市场计量、计价的需要，对《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

规范》GB 50500-2008 附录 A建筑物部分、附录 B装饰装修工程进行

修订并增加新项目而成。修订过程中，编制组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

意见，与正在实施和正在修订的有关国家标准进行了协调。经多次讨

论、反复修改，先后形成了本规范“初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

经审查，报批定稿。

本规范是“工程量计算规范”之一，代码 01。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强制性条文的解释。四川

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为了提高规范质

量，请各单位在执行中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

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地

址：成都市星辉东路 8 号，邮政编码：610081)，供以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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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造价计量行为，统一房屋建筑与

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则、工程量清单的编制方法，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与民用的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发承包及实

施阶段计价活动中的工程计量和工程量清单编制。

1.0.3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必须按本规范规定的工程量计算

规则进行工程计量。

1.0.4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计量活动，除应遵守本规范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工程量计算 measurement 0f quantities

指建设工程项目以工程设计图纸、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及有

关技术经济文件为依据，按照相关工程国家标准的计算规则、计量单

位等规定，进行工程数量的计算活动，在工程建设中简称工程计量。

2.0.2 房屋建筑 building c0nstructi0n

在固定地点，为使用者或占用物提供庇护覆盖以进行生活、生产

或其他活动的实体，可分为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

2.0.3 工业建筑 industrial c0nstructi0n

提供生产用的各种建筑物，如车间、厂区建筑、动力站、与厂房

相连的生活间、厂区内的库房和运输设施等。

2.0.4 民用建筑 civil c0nstructi0n

非生产性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如住宅、办公楼、幼儿园、学

校、食堂、影剧院、商店、体育馆、旅馆、医院、展览馆等。



3 工 程 计 量

3.0.1 工程量计算除依据本规范各项规定外，尚应依据以下文件：

1 经审定通过的施工设计图纸及其说明。

2 经审定通过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3 经审定通过的其他有关技术经济文件。

3.0.2 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计量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

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 的相关规定执行。

3.0.3 本规范附录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计量单位的，应结合拟建工

程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中一个为计量单位。同一工程项目的计量

单位应一致。

3.0.4 工程计量时每一项目汇总的有效位数应遵守下列规定：

1 以“t”为单位，应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数字，第四位小数四舍

五入。

2 以“m”、“m
2
”、“m

3
”、“kg”为单位，应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字，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3 以“个”、“件”、“根”、“组”、“系统”为单位，应取整数。

3.0.5 本规范各项目仅列出了主要工作内容，除另有规定和说明者

外，应视为已经包括完成该项目所列或未列的全部工作内容。

3.0.6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涉及电气、给排水、消防等安装工程的

项目，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6

的相应项目执行；涉及仿古建筑工程的项目，按现行国家标准《仿古

建筑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5 的相应项目执行；涉及室外地(路)



面、室外给排水等工程的项目，按现行国家标准《市政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 50857 的相应项目执行；采用爆破法施工的石方工程按

照现行国家标准《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62 的相应项目

执行。



4 工程量清单编制

4.1 一 般 规 定

4.1.1 编制工程量清单应依据：

1 本规范和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

2 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依据和办法。

3 建设工程设计文件。

4 与建设工程项目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5 拟定的招标文件。

6 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7 其他相关资料。

4.1.2 其他项目、规费和税金项目清单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

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 的相关规定编制。

4.1.3 编制工程量清单出现附录中未包括的项目，编制人应做补充，

并报省级或行业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备案，省级或行业工程造价管理机

构应汇总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补充项目的编码由本规范的代码 01与 B 和三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并应从 01B001 起顺序编制，同一招标工程的项目不得重码。

补充的工程量清单需附有补充项目的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工作内容。不能计量的措施项目，需附有补充项目

的名称、工作内容及包含范围。

4.2 分部分项工程



4.2.1 工程量清单应根据附录规定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

征、计量单位和工程量计算规则进行编制。

4.2.2 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编码，应采用十二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一

至九位应按附录的规定设置，十至十二位应根据拟建工程的工程量清

单项目名称和项目特征设置，同一招标工程的项目编码不得有重码。

4.2.3 工程量清单的项目名称应按附录的项目名称结合拟建工程的

实际确定。

4.2.4 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应按附录中规定的项目特征，结合拟建

工程项目的实际予以描述。

4.2.5 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应按附录中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

计算。

4.2.6 工程量清单的计量单位应按附录中规定的计量单位确定。

4.2.7 本规范现浇混凝土工程项目“工作内容”中包括模板工程的

内容，同时又在措施项目中单列了现浇混凝土模板工程项目。对此，

招标人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选用。若招标人在措施项目清单中未编列

现浇混凝土模板项目清单，即表示现浇混凝土模板项目不单列，现浇

混凝土工程项目的综合单价中应包括模板工程费用。

4.2.8 本规范对预制混凝土构件按现场制作编制项目，“工作内容”

中包括模板工程，不再另列。若采用成品预制混凝土构件时，构件成

品价(包括模板、钢筋、混凝土等所有费用)应计人综合单价中。

4.2.9 金属结构构件按成品编制项目，构件成品价应计人综合单价

中，若采用现场制作，包括制作的所有费用。



4.2.10 门窗(橱窗除外)按成品编制项目，门窗成品价应计人综合单

价中。若采用现场制作，包括制作的所有费用。

4.3 措 施 项 目

4.3.1 措施项目中列出了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

位、工程量计算规则的项目，编制工程量清单时，应按照本规范 4.2

分部分项工程的规定执行。

4.3.2 措施项目中仅列出项目编码、项目名称，未列出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和工程量计算规则的项目，编制工程量清单时，应按本规范

附录 S措施项目规定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确定。



附录 A 土石方工程

A.1 土 方 工 程

土方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A.1 的规定执行。





A.2 石 方 工 程

石方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A.2 的规定执行。



A.3 回 填

回填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工

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A.3 的规定执行。



附录 B 地基处理与边坡支护工程

B.1 地 基 处 理

地基处理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B.1 的规定执行。





B.2 基坑与边坡支护

基坑与边坡支护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



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B.2 的规定执行。







附录 C 桩 基 工 程

C.1 打 桩

打桩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工

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C.1 的规定执行。



C.2 灌 注 桩

灌注桩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

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C.2 的规定执行。





附录 D 砌 筑 工 程

D.1 砖 砌 体

砖砌体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

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D.1 的规定执行。







D.2 砌 块 砌 体

砌块砌体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D.2 的规定执行。



D.3 石 砌 体

石砌体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

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D.3 的规定执行。







D.4 垫 层

垫层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工

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D.4 的规定执行。

D.5 相关问题及说明



D.5.1 标准砖尺寸应为 240 mm×115mm×53mm。

D.5.2 标准砖墙厚度应按表 D.5.2 计算。



附录 E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

E.1 现浇混凝土基础

现浇混凝土基础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1 的规定执行。

E.2 现浇混凝土柱

现浇混凝土柱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2 的规定执行。



E.3 现浇混凝土梁

现浇混凝土梁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3 的规定执行。



E.4 现浇混凝土墙

现浇混凝土墙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4 的规定执行。

E.5 现浇混凝土板

现浇混凝土板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5 的规定执行。



E.6 现浇混凝土楼梯

现浇混凝土楼梯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6 的规定执行。



E.7 现浇混凝土其他构件

现浇混凝土其他构件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

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7 的规定执行。



E.8 后 浇 带

后浇带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

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8 的规定执行。



E.9 预制混凝土柱

预制混凝土柱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9 的规定执行。

E.10 预制混凝土梁

预制混凝土梁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10 的规定执行。



E.11 预制混凝土屋架

预制混凝土屋架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11 的规定执行。

E.12 预制混凝土板



预制混凝土板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12 的规定执行。

E.13 预制混凝土楼梯

预制混凝土楼梯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13 的规定执行。

E.14 其他预制构件

其他预制构件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14 的规定执行。

E.15 钢 筋 工 程

钢筋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15 的规定执行。



E.16 螺栓、铁件

螺栓、铁件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E.16 的规定执行。

E.17 相关问题及说明

E.17.1 预制混凝土构件或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如施工图设计标注

做法见标准图集时，项目特征注明标准图集的编码、页号及节点大样

即可。

E.17.2 现浇或预制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构件，不扣除构件内钢筋、

螺栓、预埋铁件、张拉孔道所占体积，但应扣除劲性骨架的型钢所占

体积。



附录 F 金属结构工程

F.1 钢 网 架

钢网架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

计算规则应按表 F.1 的规定执行。

F.2 钢屋架、钢托架、钢桁架、钢架桥

钢屋架、钢托架、钢桁架、钢架桥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

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F.2 的规定执行。



F.3 钢 柱

钢柱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

算规则应按表 F.3 的规定执行。

F.4 钢 梁

钢梁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

算规则应按表 F.4 的规定执行。



F.5 钢板楼板、墙板

钢板楼板、墙板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F.5 的规定执行。

F.6 钢 构 件



钢构件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

计算规则应按表 F.6 的规定执行。



F.7 金 属 制 品

金属制品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

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F.7 的规定执行。



F.8 相关问题及说明

F.8.1 金属构件的切边，不规则及多边形钢板发生的损耗在综合单

价中考虑。

F.8.2 防火要求指耐火极限。



附录 G 木结构工程

G.1 木 屋 架

木屋架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

计算规则应按表 G.1 的规定执行。

G.2 木 构 件

木构件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

计算规则应按表 G.2 的规定执行。



G.3 屋面木基层

屋面木基层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

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G.3 的规定执行。



附录 H 门 窗 工 程

H.1 木 门

木门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

算规则应按表 H.1 的规定执行。

H.2 金 属 门

金属门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

计算规则应按表 H.2 的规定执行。



H.3 金属卷帘(闸)门

金属卷帘(闸)门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H.3 的规定执行。

H.4 厂库房大门、特种门



厂库房大门、特种门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H.4 的规定执行。

H.5 其 他 门

其他门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

计算规则应按表 H.5 的规定执行。



H.6 木 窗

木窗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



算规则应按表 H.6 的规定执行。

H.7 金 属 窗

金属窗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

计算规则应按表 H.7 的规定执行。



H.8 门 窗 套

门窗套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

计算规则应按表 H.8 的规定执行。





H.9 窗 台 板

窗台板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

计算规则应按表 H.9 的规定执行。

H.10 窗帘、窗帘盒、轨

窗帘、窗帘盒、轨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H.10 的规定执行。





附录 J 屋面及防水工程

J.1 瓦、型材及其他屋面

瓦、型材及其他屋面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J.1 的规定执行。



J.2 屋面防水及其他

屋面防水及其他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J.2 的规定执行。



J.3 墙面防水、防潮

墙面防水、防潮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J.3 的规定执行。

J.4 楼(地)面防水、防潮

楼(地)面防水、防潮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J.4 的规定执行。





附录 K 保温、隔热、防腐工程

K.1 保温、隔热

保温、隔热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

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K.1 的规定执行。



K.2 防 腐 面 层

防腐面层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

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K.2 的规定执行。





K.3 其 他 防 腐

其他防腐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

计算规则应按表 K.3 的规定执行。



附录 L 楼地面装饰工程

L.1 整体面层及找平层

整体面层及找平层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

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L.1 的规定执行。



L.2 块 料 面 层

块料面层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L.2 的规定执行。



L.3 橡 塑 面 层

橡塑面层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L.3 的规定执行。

L.4 其他材料面层

其他材料面层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L.4 的规定执行。



L.5 踢 脚 线

踢脚线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L.5 的规定执行。



L.6 楼 梯 面 层

楼梯面层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L.6 的规定执行。



L.7 台 阶 装 饰

台阶装饰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L.7 的规定执行。

L.8 零星装饰项目

零星装饰项目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L.8 的规定执行。



附录 M 墙、柱面装饰与隔断、幕墙工程

M.1 墙 面 抹 灰

墙面抹灰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M.1 的规定执行。

M.2 柱(梁)面抹灰

柱(梁)面抹灰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M.2 的规定执行。



M.3 零 星 抹 灰

零星抹灰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M.3 的规定执行。



M.4 墙面块料面层

墙面块料面层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M.4 的规定执行。

M.5 柱(梁)面镶贴块料



柱(梁)面镶贴块料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

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M.5 的规定执行。

M.6 镶贴零星块料

镶贴零星块料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M.6 的规定执行。

M.7 墙 饰 面

墙饰面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M.7 的规定执行。

M.8 柱(梁)饰面

柱(梁)饰面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M.8 的规定执行。

M.9 幕 墙 工 程

幕墙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M.9 的规定执行。



M.10 隔 断

隔断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

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M.10 的规定执行。



附录 N 天 棚 工 程

N.1 天 棚 抹 灰

天棚抹灰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N.1 的规定执行。

N.2 天 棚 吊 顶

天棚吊顶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N.2 的规定执行。



N.3 采 光 天 棚

采光天棚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N.3 的规定执行。

N.4 天棚其他装饰

天棚其他装饰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N.4 的规定执行。





附录 P 油漆、涂料、裱糊工程

P.1 门 油 漆

门油漆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

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P.1 的规定执行。

P.2 窗 油 漆

窗油漆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

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P.2 的规定执行。

P.3 木扶手及其他板条、线条油漆



木扶手及其他板条、线条油漆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

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P.3 的规定执行。

P.4 木材面油漆

木材面油漆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丙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P.4 的规定执行。



P.5 金属面油漆

金属面油漆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P.5 的规定执行。

P.6 抹灰面油漆

抹灰面油漆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P.6 的规定执行。



P.7 喷 刷 涂 料

喷刷涂料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P.7 的规定执行。



P.8 裱 糊

裱糊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工

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P.8 的规定执行。



附录 Q 其他装饰工程

Q.1 柜类、货架

柜类、货架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Q.1 的规定执行。

Q.2 压条、装饰线

压条、装饰线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Q.2 的规定执行。



Q.3 扶手、栏杆、栏板装饰

扶手、栏杆、栏板装饰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

内容、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Q.3 的规定执行。



Q.4 暖 气 罩

暖气罩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

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Q.4 的规定执行。

Q.5 浴 厕 配 件

浴厕配件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Q.5 的规定执行。



Q.6 雨篷、旗杆

雨篷、旗杆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Q.6 的规定执行。



Q.7 招牌、灯箱

招牌、灯箱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Q.7 的规定执行。

Q.8 美 术 字

美术字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

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Q.8 的规定执行。





附录 R 拆 除 工 程

R.1 砖砌体拆除

砖砌体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1 的规定执行。

R.2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构件拆除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构件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

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2 的规定执行。

R.3 木构件拆除

木构件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3 的规定执行。

R.4 抹灰层拆除

抹灰层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4 的规定执行。

R.5 块料面层拆除

块料面层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5 的规定执行。



R.6 龙骨及饰面拆除

龙骨及饰面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

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6 的规定执行。

R.7 屋 面 拆 除

屋面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7 的规定执行。



R.8 铲除油漆涂料裱糊面

铲除油漆涂料裱糊面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

容、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8 的规定执行。

R.9 栏杆栏板、轻质隔断隔墙拆除

栏杆栏板、轻质隔断隔墙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

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9 的规定执行。



R.10 门 窗 拆 除

门窗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10 的规定执行。

R.11 金属构件拆除

金属构件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11 的规定执行。



R.12 管道及卫生洁具拆除

管道及卫生洁具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

容、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12 的规定执行。

R.13 灯具、玻璃拆除

灯具、玻璃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

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13 的规定执行。



R.14 其他构件拆除

其他构件拆除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

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14 的规定执行。

R.15 开孔(打洞)

开孔(打洞)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R.15 的规定执行。





附录 S 措 施 项 目

S.1 脚手架工程

脚手架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

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S.1 的规定执行。



S.2 混凝土模板及支架(撑)

混凝土模板及支架(撑)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

容、计量单位、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工作内容，应按表 S.2 的规定执行。





S.3 垂 直 运 输

垂直运输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单位

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S.3 的规定执行。

S.4 超高施工增加

超高施工增加工程量清单项目设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计量

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 S.4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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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文 说 明



制 订 说 明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4—2013，经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 年 12 月 25 日以第 1568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制订过程中，编制组对《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 50500—2008 附录 A 建筑物部分、附录 B 装饰装修工程进行了调

查研究，认真总结了我国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实施《建设工程工程

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 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

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广泛征求了设计、科研、管理等单位的意见。

在充分吸收和采纳历次审查会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反复讨论、修改和

完善，最后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审定，编制完成。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

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

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

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

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

考。



1 总 则

1.0.1 本条阐述了制定本规范的目的和意义。

1.0.2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的适用范围是工业与民用的房屋建筑与装

饰、装修工程施工发承包计价活动中的“工程计量和工程量清单编

制”。

1.0.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无论是国有资金投资还是非国有资金投

资的工程建设项目，其工程计量必须执行本规范。

1.0.4 本规范的条款是建设工程计价与计量活动中应遵守的专业性

条款，工程计量活动除应遵守本规范外，还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3 工 程 计 量

3.0.1 本条规定了工程量计算的依据。

3.0.4 本条规定了工程计量时，每一项目汇总工程量的有效位数。

3.0.5 对本条说明如下：

(1)本规范对项目的工作内容进行了规定，除另有规定和说明外，

应视为已经包括完成该项目的全部工作内容，未列内容或未发生，不

应另行计算。

(2)本规范附录工作内容列出了主要施工内容，施工过程中必然发

生的机械移动、材料运输等辅助内容虽然未列出，也应包括。

(3)本规范以成品考虑的项目，如采用现场预制的，应包括制作的

工作内容。

3.0.6 本条规定了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与其他“工程量计算规范”

在执行上的界线范围和划分，以便正确执行规范。



4 工程量清单编制

4.1 一 般 规 定

4.1.1 本条规定了工程量清单的编制依据。

4.1.2 本条规定了其他项目、规费和税金项目清单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 的有关规定进行编制。

其他项目清单包括：暂列金额、暂估价、计日工、总承包服务费；规

费项目清单包括：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程排污费；税金项目

清单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4.1.3 工程建设中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不断涌现，本规范附

录所列的工程量清单项目不可能包含所有项目。在编制工程量清单

时，当出现本规范附录中未包括的清单项目时，编制人应作补充。在

编制补充项目时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补充项目的编码应按本规范的规定确定。具体做法如下：补充

项目的编码由本规范的代码，01与 B 和三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并应

从 01B001 起顺序编制，同一招标工程的项目不得重码。

(2)在工程量清单中应附补充项目的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

位、工程量计算规则和工作内容。

(3)将编制的补充项目报省级或行业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备案。

4.2 分部分项工程

4.2.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构成一个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

五个要件——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和工程量，

这五个要件在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组成中缺一不可。



4.2.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工程量清单编码的表示方式：十

二位阿拉伯数字及其设置规定。

各位数字的含义是：一、二位为专业工程代码(01—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02—仿古建筑工程；03—通用安装工程；04—市政工程；05

—园林绿化工程；06—矿山工程；07—构筑物工程；08—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09—爆破工程。以后进入国标的专业工程代码以此类推)；

三、四位为附录分类顺序码；五、六位为分部工程顺序码；七、八、

九位为分项工程项目名称顺序码；十至十二位为清单项目名称顺序

码。

当同一标段(或合同段)的一份工程量清单中含有多个单位工程且

工程量清单是以单位工程为编制对象时，在编制工程量清单时应特别

注意对项目编码十至十二位的设置不得有重码的规定。例如一个标段

(或合同段)的工程量清单中含有三个单位工程，每一单位工程中都有

项目特征相同的实心砖墙砌体，在工程量清单中又需反映三个不同单

位工程的实心砖墙砌体工程量时，则第一个单位工程的实心砖墙的项

目编码应为 010401003001，第二个单位工程的实心砖墙的项目编码

应为 010401003002，第三个单位工程的实心砖墙的项目编码应为 010

401003003，并分别列出各单位工程实心砖墙的工程量。

4.2.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的名称

应按附录中的项目名称，结合拟建工程的实际确定。

4.2.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特征是确定一个清单

项目综合单价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在编制工程量清单时，必须对项



目特征进行准确和全面的描述。但有些项目特征用文字往往又难以

准确和全面的描述。为达到规范、简洁、准确、全面描述项目特征的

要求，在描述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时应按以下原则进行：

(1)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应按附录中的规定，结合拟建工程的实

际，满足确定综合单价的需要。

(2)若采用标准图集或施工图纸能够全部或部分满足项目特征描

述的要求，项目特征描述可直接采用详见××图集或××图号的方

式。对不能满足项目特征描述要求的部分，仍应用文字描述。

4.2.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工程计量中工程量应按附录中规

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

4.2.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工程量清单的计量单位应按附录

中规定的计量单位确定。

4.2.7 本条既考虑了各专业的定额编制情况，又考虑了使用者方便

计价，对现浇混凝土模板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编制，即：本规范对现浇

混凝土工程项目，一方面“工作内容”中包括模板工程的内容，以立

方米计量，与混凝土工程项目一起组成综合单价；另一方面又在措施

项目中单列了现浇混凝土模板工程项目，以平方米计量，单独组成综

合单价。上述规定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招标人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

在同一个标段(或合同段)中在两种方式中选择其一；二是招标人若采

用单列现浇混凝土模板工程，必须按本规范所规定的计量单位，项目

编码、项目特征描述列出清单，同时，现浇混凝土项目中不含模板的

工程费用；三是招标人若不单列现浇混凝土模板工程项目，不再编列



现浇混凝土模板项目清单，意味着现浇混凝土工程项目的综合单价中

包括了模板的工程费用。

4.2.8 本规范中预制混凝土构件按现场制作编制项目，与《建设工

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08 项目相比，工作内容中包括

模板工程，模板的措施费用不再单列。若采用成品预制混凝土构件时，

成品价(包括模板、钢筋、混凝土等所有费用)计入综合单价中，即：

成品的出厂价格及运杂费等进入综合单价。

4.2.9 本规范中金属结构构件按照目前市场多以工厂成品化生产的

实际按成品编制项目，成品价应计入综合单价，若采用现场制作，包

括制作的所有费用应进入综合单价。

4.2.10 按照目前门窗均以工厂化成品生产的市场情况，本规范门窗

(橱窗除外)按成品编制项目，成品价(成品原价、运杂费等)应计人综

合单价。若采用现场制作，包括制作的所有费用应计入综合单价。

4.3 措 施 项 目

4.3.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措施项目编制工程量清单也同分

部分项工程一样，必须列出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

位。同时明确了措施项目的计量，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工程量计算规则，按本规范第 4.2 节的有关规定执行。

4.3.2 本条针对本规范仅列出项目编码、项目名称，但未列出项目

特征、计量单位和工程量计算规则的措施项目，编制工程量清单时，

应按本规范规定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确定清单项目。


